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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 
第十三届会议 
2004年 2月 2日至 6日，维也纳 
议程项目 3 
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
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草案 

 

 
政府的提案和建议 
 
根据主席请求由加拿大协调的非正式工作组的工作结果 
 
第 15条：非签署方与会 
 
1. 建议对第 1款修正如下： 

  “1. 尚未依照公约第 36条第 1和第 2款签署公约的任何其他国家或区
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向主席团申请观察员地位，除会议另有决定外，应赋

予此种地位。” 
 
第 16条：实体及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与会 
 
2. 建议对第 2款修正如下： 

  “2. 任何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可向主席团申请观察员地位，
除会议另有决定外，应赋予此种地位。” 

 
第 17条：非政府组织与会 
 
3. 建议修正第 1款，并新增一款如下： 

  “1. 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享有咨商地位的相关非政府组织可向
主席团申请观察员地位，除会议另有决定外，应赋予此种地位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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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(…)其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可向主席团申请观察员地位。至迟在会议
召开前三十天，秘书处应作为文件分发一份载有充分相关资料的这类组织

名单。除会议另有决定外，对于并无异议的非政府组织，应赋予观察员地

位。如有异议，应将问题提交会议作出决定。” 
 


